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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
門
民
治
黨
、 

駐
磨
支
部
佈
吿 
工 

爲
佈
吿
事
膩
燄
双
十
國
慶
爲
每
年
例
應
紀
念. 

之
大
節
本
支
部
議
於
該
日
下
午
八
時
舉
行
祝
一 

典
并
備
茶
叙
心
時
半
總
支
部
隨
開
月
會
至
盼: 

我
男
女
老
幼
爲
員
屆
期
赴
會
熱
烈
慶
祝
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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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典
而
揚
國
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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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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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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門
民
治
黨
駐

支
部
通
吿

第
十
曰
屆
報
字
第
廿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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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
通
吿
軋
。
査
十
月
十
日
。
乃
我
洪
門 

先
烈
。
在
武
瓦
起
義
。
推
倒
滿
淸
。
創
立
中

2  

華
民
國
之
國
窿
紀
念
日
。希
我
全
加
各
級
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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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
。
於
該
日
開
會
慶
血
及
懸
旗
紀
念
。
以.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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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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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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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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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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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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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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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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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
午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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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
時
宴
會
。除一 

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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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
神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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漁
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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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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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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乃
提
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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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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酒
家
札
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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御
總
領
事
等
。參
机
指
導

演
講
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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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數
極
衆
。
均
表
露
愛
護
中
華
民
國 
。一
慶
祝 

會
開
始
。
首
由
黃
寄
生
司
聲
請
常
加
理
事. 

莫
照
光
。
宣
佈
慶
祝
雙
十
感
意
旨
。暮
以 

中
華
民
國
。
係
用
許
多
烈
需
頤
顱
亂
血
得 

來
。
各
位
旣
擁
護
中
華
民
國
之
豊
。一
來
參

加
慶
祝
雙
才
國
慶
。一
還
望
各
位
本
着
此 

誠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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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努
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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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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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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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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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
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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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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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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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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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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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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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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許
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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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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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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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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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
感
德
。同
時
鼓
勵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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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
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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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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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
民
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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叉
接
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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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
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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頓
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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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
瑞
銳
翁
捐
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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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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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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野
吿
別
宗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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詩
丕
亞 

放
疑
起
程
。
匆
匆
就
道
。未
及
二
握
別

。

.'縁
托
弱
總
領
事
。
轉
交
吿
別
馬
氏
宗
人
書
一 

基
憂
如
后
。
「
日
初
宗
伯
幷
轉
柒
瞪
。
藝 

(M

X

.7K.揚
。善
允
。發
强
。
均
德
。
國
冠
。 

<

*'"。第
立
。浩
吾
。
啓
亮
。
立
進
。
太
威 

•
星
列
位
宗
人
賜
鑒
。
星
野
此
次
歸
國
。•
道
過 

...8
。
得
拜
唔
諸
宗
伯
宗
兄
。
至
爲
聲
心
。 

蒙
賜
盛
宴
。
至
爲
感
激
。
惜
過
境
匆
匆
。
不 

1

多
多
請
益
。
而
今
日
下
午
。
即
登
機
返
國 

7

射
次
不
克
趨
前
吿
辭
。
失
禮
之
處
。
乞
多
原 

5
<.》

家
國
多
艱
。
大
陸
同
胞
同
族
。
在
水
深 

S:̂

之
中
。
星
野
員
黨 
之
重
寄
。
體
父
老 

£- 
•摩
望
。
敢
不
努
力
以
報
家
國
。今
後
當
本 

•
侥
彼
亀
之
愛
國
家
報
領
袖
之
精
神
。
自
行 

舐
蛆
「尙
乞
諸
父
兄
時
時
賜
敎
。賜
示
請
寄 

台.北
仁
受
路
二
段
八
十
六
號
。
或
中
央
蒸
部 

第
四
組
主
任
室
。倚
裝
匆
匆
。
乞
恕
草
草
。 

敬
請
崇
安
。
十
月
二
日
於
飛
機
埸
」
。
其
一 

、種
忠
愛
國
家
之
精
神
。
溢
於
字
裏
行
間
。
殊 

感
道
矣
。

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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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僑
熱
烈
捐
助
紀
念
費 

」

.•.■).•
雲
高
華
訊
。
本
埠
台
山
寧
陽
會
館
C
定 

期
干 
一
項
三
日
舉
行
第
六
十
週
年
紀
念
慶
典 

浄
馨
發
・
备
學
邑
俺
勸
書
萩
費
册
『
現 

已
陸
爵
囘
。
雖
前
經
會
議
决
議
。
每
名
邑 

僑
限
額
捐
助
紀
念
費
弍
員
。
其
依
限
額
捐
助 

者
甚
多
。箕
超
限
額
捐
助
者
亦
不
少
。
成
績 

JB於
理
想
之
上
。誠
足
見
邑
僑
關
懷
桑
梓
之 

断
深
義
重
云
一
(
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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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1
昭
倫
  公
所

■
 
微
送
許
秉
信 

尸¥
雲
訊
。.全
加
昭
倫
親
義
總
公
所
。昨
一 

卑
后
八
慌
   

Sr痴
臨
時
會
議
。由*

長
凍 

蔬
如
任
主
巡
・宣
佈
開
會
霭
旨
。隨
報
吿
接 

園
麗
委
且
争
代
詹
《
畧
成
據
華
僑
救
國
聯 

容*
會
一。
立
足
本
年
丸
月
廿
一 
日
。
在
台
北 

呑
開
第 
一 次
代
表
大
名
。，請
屆
時
推
選
代
表

I
出
席
次
會
。   

W

以
加
南 

--@結
。
共
謀
福
利
。 

<'中
獻
志
。.發
揮
救
聚
象
.好
本
總
公
阮
應 

否
選
派
代
表
出
幡
該*
會C

請
衆
商
决
。僉 

以
俳
總
公
所
摩
理
事
張
秉
信
。
過
去
對
於 

族
務
。
出
财
出
力
。
柒
此
次
負
有
任
務
同
台 

及
觀
光
。
復
得
僑
務
委
員
會
有
電
相
召
。
對. 

於
救
國
救
家
挙.人
人
安
責0

乘
許
君
囘
台
之 

便
。
應
舉
需
君
代
表
本
總
公
所
出
席
該
大
會 

。
主
席
將
集
俅
表
决 
宀 均
無
異
議
通
過
。
旋 

開
會
歡
送
說
代
表
。
由
譚
理
事
子
耀
司
儀
。 

行
禮
如
儀
。蜜
席
謝
志
如
致
歡
送
辭
畢
。
繼 

有
許
代
表
臨
別
贈
言2

易
勉
有
加
。殷
以
茶 

會
。席
間
載
談
載
笑Q

歡
語
一
堂
。
相
與
握 

手
而
散
云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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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華
職
三
總
會

一
壌
就
洋
週
慶
三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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